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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地方檢察署毒品施用者緩起訴處分實施計畫 
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被告依指定日期前往醫療院所進行評估 

經評估適合接受戒癮治療 
 
 

緩護療﹕至醫療機構接受戒癮治療 
(第一級:美沙冬替代療法、團體治療及戒癮門診) 
(第二級:團體治療及戒癮門診) 

毒品施用者緩起訴處分說明會 

 

檢察官訊問時，對於符合緩起訴要件之被告，訊問其是否同意

參加緩起訴處分，被告同意，即安排參加說明會。 

經評估不適合接受戒癮治療 

同意參加 
1. 未參加說明會 
2. 不願意參加戒癮治療者 依一般刑事訴訟程序辦理 

緩護命﹕觀護人定期追蹤 

及不定期採尿 

給予被告緩起訴處分 

醫療機構函覆治療結果: 
完成戒癮治療 

醫療機構函覆治療結果: 
未能完成戒癮治療 

簽請檢察官 
撤銷緩起訴處分 

簽結後送執行科書記官
交原偵查股結案 

採尿檢驗結果均
呈陰性反應 
 

被告未依指定之日期
接受尿液檢驗或驗尿
結果呈現陽性反
應，經簽分毒偵案
後檢察官偵查起訴 「緩護療」案件簽結 「緩護命」案件簽結 


